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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為檢討修正。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合

作事業獎勵規則，關於合作事業成績考列戊等者，由縣市合作社主管機

關令飭解散之規定，目的雖屬正當，惟合作社法既待檢討修正，仍應配

合一併檢討修正。

釋字第二七七號解釋（80.3.22.）

【解釋文】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七條後段關於省及直轄市、縣（市）（局）稅課

立法，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省、縣立法依據之規定，係中央

依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七款為實施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並貫徹租

稅法律主義而設，與憲法尚無牴觸。因此中央應就劃歸地方之稅課，依

財政收支劃分法前開規定，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或在各該稅法內訂定可

適用於地方之通則性規定，俾地方得據以行使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

項第七款及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賦予之立法權。目前既無地方稅法

通則，現行稅法又有未設上述通則性規定者，應從速制定或增訂。在地

方未完成立法前，仍應依中央有關稅法辦理。至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

分之規定，中央自應斟酌實際情形，適時調整，以符憲法兼顧中央與地

方財政均衡之意旨，併予說明。

【解釋理由書】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七條規定：「省及直轄市、縣（市）（局）稅課

立法，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

省、縣立法之依據」，其後段部分，係中央依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七款

為實施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並貫徹租稅法律主義而設，與憲法尚

無牴觸。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省稅及縣稅由省縣立法並執行之，係指地方得依國稅與省縣稅合理

劃分之中央立法，就已劃歸省縣之稅課，自行立法並執行之。因此中央

應就劃歸地方之稅課，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前開規定，制定地方稅法通

則，或在各該稅法內訂定可適用於地方之通則性規定，俾地方得據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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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憲法賦予之立法權。目前既無地方稅法通則，現行稅法又有未設上述

通則性規定者，應從速制定或增訂。在地方未完成立法前，有關地方稅

課之中央立法繼續有效，仍應依其規定辦理。至財政收支劃分之規定，

中央自應斟酌經濟發展及稅課來源等實際情形，適時調整，以符憲法兼

顧中央與地方財政均衡之意旨；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就有關營業稅與印花稅統籌分配之規定，符合憲法第一百四十七

條謀求地方經濟平衡發展之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二

三四號解釋釋示在案，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80.5.17.）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二十一條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及格或

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與憲法第八十五條所定公務人員非經

考試及格不得任用之意旨相符。同條關於在該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

類學校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並不

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因

之，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考試院對此類學校職員，仍得以考試定其

資格。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

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乃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中華民國

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

類科考試及格，與上述意旨相符。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

之該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除技術人員、主

計人員、人事人員分別適用各該有關法律之規定外，應經學校行政人員

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

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




